
教育部办公厅文件

教学厅〔2017〕6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高校自主招生
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招生考试机构，各自主

招生试点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发〔2014〕35 号）以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14〕18 号）、《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自主招生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工作的意

见》（教学〔2016〕5 号）等文件要求，切实维护自主招生公平

公正，现就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报名条件。自主招生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

潜质的优秀学生。试点高校要结合本校相关学科、专业特色及培

养要求，科学合理确定报名条件，突出对学生的学科特长和能力

要求，不宜简单以赛事证书、发明、专利、论文等作为报名条件。

对考生提交的发明、专利、论文等申请材料，须要求由考生本人

原创，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拟认可的赛事证书，要组织相关专

家对赛事的科学性、权威性、规范性、普及性进行认真评估，确

保报名条件严谨规范。

二、严格材料审查。试点高校要进一步健全报名材料审查制

度，完善审核办法，明确审核标准。要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考生提

交的证书、发明、专利、论文等申请材料，以及有关学校、单位

或专家提供的推荐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仔细甄别相关材料的真实

性、可信度和考生参与度。

三、严格学校考核。试点高校要完善学校考核办法，认真执

行考核程序和标准，对报名材料审查通过的所有考生进行考核，

不得以任何条件免予考核。要针对考生提交的证书、发明、专利、

论文等报名申请材料，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开展科学、规范的深度

考核，重点考核考生是否具备申请材料呈现的学科能力、创新潜

能、学术潜质，实际水平是否达到应有的程度。面试考核要采取

随机评审及多人评审等方式，保证公平公正。考核过程应全程录

音录像并妥善保存。

四、严格监督制约。试点高校要完善校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机



制，严防自主招生权力寻租。严禁高校及其内设学院（系、部等）、

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自主招生考前辅导和应试培训。要认真执行招

生回避制度,凡与考生之间有亲属关系、指导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

的工作人员，须在考前主动报告并申请回避。中学、试点高校、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要认真执行自主招生信息十公开要求，及时公

开有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中学、试点高校和省级招生考试机

构要畅通考生举报渠道，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及时受理各

类信访举报，做到件件有结果。

五、严格惩处造假。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

试点高校和中学要认真执行高校考试招生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

门严厉打击自主招生中的证书、发明、专利、论文买卖和造假等

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对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

料的考生，由高校依照相关规定取消其自主招生相应资格，并将

有关情况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由有关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依照相关规定取消其高考相应资格。对在自主招生中徇私

舞弊或协助考生弄虚作假的学校、单位和个人，由有关教育行政

部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对负有领导责

任的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对在自主招生中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不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出现严重违规违纪现象的高校，将暂停或取

消自主招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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